
开平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优惠措施及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保障我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

难家庭的基本生活权益，减轻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支出型困难家庭的经济负担，促进经济和谐稳定，根据《广

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办法》和

《江门市贯彻<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

家庭救助办法>的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优惠措施及实施办法。

第二条 本措施及办法所称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是

指申请人或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具有本市户籍，申请之日前家

庭人均收入在当地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5 倍以下，且不

得超过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支出型困难家庭是指申请人或共同家庭成员具有本市

户籍，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上年本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且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认定的医疗、教育、残疾康复或因

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达到或超过其家庭年收入的

60%。



第三条 申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

家庭待遇，由申请人向家庭任一成员的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社会救助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如实填报《广

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行政文书格式文本》或《广东省

支出型困难家庭行政文书格式文本》，并提供所有共同生活

的家庭成员的户口簿、身份证等证件原件，并签署经济状况

查询核对授权书。对符合条件的，发放《广东省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证》或《广东省支出型困难家庭证》。

第四条 凡持有市民政局核发的《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

边缘家庭证》或《广东省支出型困难家庭证》的持证人，在

核定的有效期内，在开平市内可享受以下优惠：

1.有子女就读公立学校：其子女如读高中（含中技、中职），

可申请国家助学金。

2.在定点医疗机构看病：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成员在定点

医疗机构就诊，给予门诊挂号费、住院费优惠；支出型困难家庭

在定点医疗机构就诊，给予住院费优惠。

3.收看广播电视：减免每月基本电视收视管理费 50%。

4.购买石油气：实行每户每月优待供应石油气 1 瓶，优待价

为每瓶减收 10 元。

5.城市有关管理费收取：减免住户垃圾清洁费 50%。

6.租赁房屋：对租赁公房的，市房管部门或产权单位减收租

金 20-30%。



7.使用自来水：居住城区的每户每月减免水费 5 元。

8.税务管理方面：对从事个体经营的免收登记费、证书费。

9.劳动管理方面：免费享受职业接受服务，属农村零转移就

业贫困家庭成员的劳动力，经身份认定后实现就业创业可享受就

业困难人员就业创业扶持优惠。

市民政局对《广东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广

东省支出型困难家庭证》持证人造册登记，并每月将对应对

象名单及时提供给各部门单位，确保对持证人家庭给予减免

优惠。

第五条 各项优惠措施的办理办法：

1.教育优惠的办理：由申请人向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

学校初审后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批。

2.医疗收费、广播电视管理费、水费、租赁房屋、石油

气供应、税务等优惠项目的办理：由申请人向相关单位或其

营业（服务）窗口提出申请，相关单位按规定给予优惠。

3.垃圾清洁费等优惠项目的办理：由申请人向城管部门

或其相关单位服务窗口提出申请，并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最

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名册开展相关审核

校验后给予优惠。

4.就业创业扶持优惠的办理：由申请人到户籍所在地的乡镇

（公共服务办）人力资源保障服务所提出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按规定进行审批。



申请人在申办各项优惠时，应当提交《广东省最低生活保

障边缘家庭证》或《广东省支出型困难家庭证》，以及本人

身份证和相关证明材料。

第六条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

工作的动态管理，及时减除已故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支出型困难家庭人员、清退脱贫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支出型困难家庭；对于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

支出型困难家庭要迅速核定审批，以确保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得到及时改善。

第七条 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认定

工作实现动态管理，每年 12 月底完成审核确定一次。最低

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庭应主动向镇人民政府

（公共服务办）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以及财产的变动情

况。镇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办）每年 12 月应当会同村（居）

委会重新对审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家

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报市民政局备案。对家

庭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

难家庭认定标准的，应停止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家庭待遇，由乡镇人民政府（公共服务办）回收《广东

省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证》或《广东省支出型困难家庭

证》，交回市民政局核销。

第八条 本优惠措施及实施办法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自 2023 年 X 月 X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2015 年 8 月 20

日实施的《开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开平市低收入家

庭优惠措施及实施办法的通知》（开府办〔2015〕42 号）同

时废止。


